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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期重點掃描

游雅絜

執業會計師

黃彥賓

會計師

本期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包括，財政部修正發布「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除有

關股利上限稅率規定自民國108年1月1日施行，其餘修正條款自發布日施行；訂定「電

子支付機構提供稅捐稽徵機關與海關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管理辦法」自110年7月1

日施行；及核釋《營利事業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免辦理110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暫繳之規定》等3則。

本期財政稅務要聞摘錄包括，申請更正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金額應注意期限規定；營

利事業按月定額給付之加班費屬薪資津貼，應併同薪資所得扣繳，不得適用免稅規

定；營利事業捐贈體育運動支出符合一定條件，列報費用可不受金額限制；營業人購

買員工使用之防疫物資其進項稅額准予扣抵；及權利金收入非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

定之適用範圍等5則，敬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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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應對稅捐稽徵機關查核之經驗，

摘錄重要最新稅務法規及要聞，使

讀者可以輕鬆掌握第一手稅務資訊

新知。藉由KPMG的導讀及觀察資訊

補給，有利企業及時因應稅政或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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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月定額給付之加班費屬薪資津貼，應併同薪資所得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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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營業人購買員工使用之防疫物資其進項稅額准予扣抵

13 權利金收入無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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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安侯建業獲ITR殊榮

KPMG安侯建業被國際財經雜誌（ITR）評選為

「2021年度稅務爭議解決服務最佳事務所」！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為

台灣及全球稅務服務的領導品牌。

瀏覽新聞稿

http://onelink.to/kpmgtax360
http://onelink.to/kpmgtax360
http://onelink.to/kpmgtax360
https://home.kpmg/tw/zh/home/media/press-releases/2021/08/kpmg-won-2021-itr-asia-pacific-tax-awar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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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

02

財政部於8月12日修正發布「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除有關股利上限稅率規定自民國108年1月1日施行，其

餘修正條款自發布日施行，茲整理重點如下：（完整條文，請連結以下網址：https://bit.ly/2VOAu7D）

條次 增修重點 條文增修內容

第4條
增訂協定濫用案件進行

主要目的測試處理原則

稅捐稽徵機關調查、審核適用所得稅協定案件相關事實及情況，可合理認定有關

之交易或安排，其主要目的之一係為直接或間接規避或減少稅負、延緩繳稅、退

還稅款或獲取其他協定利益情形，且授予該等協定利益未符適用之所得稅協定條

文意旨者，得依該協定有關防止協定濫用規定辦理；其未規定者，依納稅者權利

保護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租稅規避處理規定辦理。

第5條第1項

明確公司或其他任何人

之集合體符合我國居住

者之情形

‒ 依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規定，應就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課稅之

營利事業。

‒ 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 各級政府機關。

‒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新制勞工退休基金、舊制勞工退休基金、勞工保險基

金、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及其他經財政部認定由各級政府設置非以營利為目的且

由其直接或間接完全持有或控制之實體。

‒ 其他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就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所得課稅之人。

第6條、第17條
強化判定適用協定唯一

居住者身分認定要件

‒ 個人：永久住所，指個人自有、承租或其他方式設置，可供其隨時且持續居住

達183天之處所。

‒ 個人以外之人，參考OECD稅約範本註釋及所得稅法第43條之4（如下）明定

相關認定基準依下列因素綜合判斷：

• 作成重大經營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決策者之個人居住者身分或總機

構所在地，或作成該等決策之處所所在地。

• 財務報表、會計帳簿 紀錄、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會議事錄之製作或儲存處

所所在地。

• 實際執行主要經營活動所在地。

第7條 強化常設機構認定原則
所得稅協定所稱常設機構，指企業從事全部或部分營業之固定營業場所。但適用

之所得稅協定另有構成、視為或不視為常設機構規定者，從其規定。

September 2021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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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增修重點 條文增修內容

第9條 存續或居留期間之計算

‒ 協定訂有常設機構（固定處所）存續期間，或個人居留期間，應以一相關年度

開始或結束之任何12個月期間認定者計算。

‒ 在我境內提供服務，屬相同或相關計畫案之實際居留天數應合併計算者，其相

同計畫案，指對提供服務之他方締約國之企業而言為同一計畫案；相關計畫

案，指他方締約國之企業提供服務之個別計畫案具商業關聯性，其認定應綜合

考量以下因素：

• 各計畫案涵蓋於單一主合約；各計畫案屬不同合約，首份合約簽訂後可合

理預期與同一人或該人之關係人簽訂其餘計畫案合約。

• 各計畫案工作本質相同。

• 各計畫案由相同之個人提供服務。

• 其他足資認定各計畫案有商業關聯性之情形。

第11條
明定得不視為常設機構

之態樣

得不視為在我國境內有常設機構者，其所定各該活動或活動組合應以具準備或輔

助性質者為限。

‒ 準備性質：指在我國境內執行主要營業活動前，從事輔助性質活動者。

‒ 輔助性質：指就他方締約國之企業在我國境內、外整體營業活動而言，其從事

前項所得稅協定規定活動或活動組合，非屬核心、必要或重要者。

第12條

增訂符合協定規定從事

國際運輸業務免稅利潤

情形

所得稅協定有關國際運輸之規定，為企業以船舶或航空器經營國際運輸業務之利

潤，包括下列各款規定。但適用之所得稅協定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 以計時或計程方式出租船舶或航空器之利潤。

‒ 以光船方式出租船舶或航空器，或使用、維護或出租運送貨物或商品之貨櫃

（包括貨櫃運輸之拖車及相關設備）之利潤。但以該出租、使用 或維護係與以

船舶或航空器經營國際運輸業務有附帶關係者為限。

‒ 其他為以船舶或航空器經營國際運輸業務，所從事具有附帶關係活動之利潤。

第13條 增訂協定股利適用原則

自股份或其他非屬債權而得參與利潤分配之權利所取得之所得規定，於中華民國

指公司分配之股利及合作社、其他法人、獨資或合夥組織分配予社員、出資者、

獨資資本主或合夥人之盈餘。但適用之所得稅協定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14條 權利金適用原則

使用或有權使用相關著作權所取得作為對價之給付規定，於電腦軟體中之電腦程

式著作，指為使用、重製或有權使用、重製該軟體中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

結果為目的所組成指令組合之給付。但以自行享有電腦軟體之輸出、娛樂或備用

存檔目的使用、操作或重製該軟體之給付，非屬所得稅協定規定之權利金。

依所得稅協定有關權利金指為工業、商業或科學經驗資訊所取得作為對價之給付

規定，其認定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 提供之資訊屬已形成但尚未公開，且需保密者。

‒ 資訊提供者無需為客製化目的投入額外活動，且未保證運用效益。

03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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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查核準則之修正重點包含：增訂對協定濫用案件進

行「主要目的測試」處理原則；強化常設機構及居住者

身分認定要件；明確股利、權利金、國際運輸等所得適

用協定認定原則；及放寬投資信託基金適用協定之文件

申請及核發等，除因應國際趨勢及實務需求外，亦對於

適用協定提供更明確之指引。

其中為順應反避稅之國際趨勢，特別於第4條增定如交

易或安排主要目的係為直接或間接獲取協定利益，且授

予協定利益未符協定條文意旨者，得依該協定有關防止

協定濫用規定辦理；其未規定者，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

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租稅規避處理規定辦理，值得注意。

因此公司於交易或投資架構之安排，應以具有合理商業

理由為前提，以免面臨濫用法律形式獲取租稅利益之質

疑或挑戰，必要時亦可徵詢稅務專家之意見。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條次 增修重點 條文增修內容

第20條至22條
增訂稅協定規定所得課

稅權歸屬適用原則

‒ 申請適用所得稅協定之給付包括不同類型所得項目者，應依其性質按適用之所

得稅協定規定歸屬各項目適當之所得，分別適用之。

‒ 他方締約國之企業取得應於我國課徵所得稅之所得，如同時符合所得稅協定有

關營業利潤及其他條文所得項目（例如海空運輸、股利、利息、權利金或財產

交易）之規定，應優先適用該其他條文所得項目之規定。

‒ 所稱企業，適用於所經營之任何營業；所稱營業，包括執行業務或其他具有獨

立性質之活動；於適用之所得稅協定未規定執行業務條文者，應適用營業利潤

規定。

第31條

增訂適用協定唯一居住

者身分之結果不影響該

人於我國適用之稽徵程

序原則

雙重居住者依協定判定唯一居住者身分為他方締約國居住者，僅係為正確適用協

定，不影響其於我國課徵所得稅適用之稽徵程序。

第38條
修正核發我國居住者證

明相關程序規定

他方締約國要求於其書表確認我國居住者身分時，稅捐稽徵機關得於該書表核

章；有關我國投資信託基金適用協定相關文件之申請及核發，依該部107年3月6日

台財際字第10600686840號令修正放寛相關適用之程序。

04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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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稅捐稽徵
機關與海關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
錄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二十六條第四項及第四十二條準用第二十六條

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使用者：指與電子支付機構簽訂契約，利用電子支

付帳戶或儲值卡支付款項者，包括：

（一）個人使用者：指自然人之使用者，包括其他

國家或地區（含大陸地區）之自然人。

（二）非個人使用者：指我國政府機關、法人、行

號、其他團體及其他國家或地區（含大陸地

區）政府機關、法人、行號、其他團體。

二. 特約機構：指與電子支付機構簽訂契約，約定使

用者得以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支付實質交易款

項者。

三. 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指電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

者基於實質交易所移轉之款項，並經一定條件成

就、一定期間屆至或使用者指示後，將該款項移轉

予特約機構之業務。

第三條 電子支付機構就其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業務，應提供稅捐稽徵機關及海關確認特約機構身分程

序所得資料（以下簡稱身分資料）之範圍如下：

一. 個人特約機構：姓名、國籍、身分證明文件種類及

號碼、行動電話號碼、電子支付帳戶註冊日期。

二. 非個人特約機構：名稱、註冊國籍、登記證照或核

准設立文件種類及號碼、聯絡方式、電子支付帳戶

註冊日期。

第四條 電子支付機構就其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業務，應提供特約機構與使用者必要交易紀錄予稅捐稽

徵機關及海關之範圍如下：

一. 電子支付機構統一編號。

二. 網路交易或實體通路代碼。

三. 可資識別之特約機構資訊。

四. 可資識別之交易結果資訊。

五. 特約機構提領電子支付帳戶款項之金融機構代碼

及帳號。

六. 特約機構及使用者電子支付帳戶帳號或儲值卡號。

七. 使用者支付工具之種類、帳號或卡號及支付之金

額、幣別、時間。

八. 特約機構發生退款入帳之支付工具種類、帳號或卡

號及退款之方式、金額、幣別、時間。

第五條 電子支付機構應依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提供之

媒體檔案格式及遞送單，於每年二月底前、八月底前，

分別將前一年七月至十二月與當年一月至六月（以下簡

稱資料所屬期間）之前二條所定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

錄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但經主管機關核准終止或暫

停且資料所屬期間均未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

者，不適用之。

前項資料所屬期間同一特約機構收款金額累計未達新臺

幣四十八萬元案件，電子支付機構得免提供前二條所定

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

適用第一項本文規定者，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至六月

之前二條所定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得於一百十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第六條 電子支付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稅捐稽徵機

關或海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為

拒絕提供，由電子支付機構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

依本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五十五條規定核處：

財政部110年8月17日台財稅字第110045997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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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三項規定期限提供第三條、第

四條規定之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

二. 依第三條、第四條規定提供之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

紀錄無法開啟或辨識。

三. 漏未提供或故意未據實提供第三條、第四條規定之

身分資料及必要交易紀錄。

稅捐稽徵機關、海關或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發現電子支

付機構涉有違反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情形之一者，應通報主管

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七條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管理辦法明定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因業務需求，依

法得要求電子支付機構定期提供特約機構之身分資料

及必要交易紀錄，其應提供之資料範圍包含，特約機

構名稱、國籍、身分證明文件種類及號碼、行動電話

號碼等身分資料；特約機構提款之帳號及使用者支付

工具之種類、金額、幣別、時間等交易紀錄。至於消

費品項、交易明細及提供消費者身分資料則無須提

供，以兼顧個資保障及稅務查核所需。

本辦法自110年7月1日施行，今年8月31日為電子支付

機構首次應申報上半年資料，考量業者之作業時程，

而給予緩衝時間，可延後至12月31日前申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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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釋《營利事業免辦理110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之規定》

財政部110年8月6日台財稅字第11004598580號

一. 營利事業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

情影響，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

別條例施行期間內，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得依所得

稅法第69條第6款規定免辦理110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暫繳：

（一）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9條第3項授

權訂定之辦法，提供紓困、補貼、補償、振

興相關措施者。

（二）其他因受疫情影響，致短期間內營業收入驟

減（例如自109年1月起任連續2個月之月平

均營業額或任1個月之營業額較108年12月

以前6個月或107年以後之任1年同期平均營

業額減少達15%，或其他營業收入驟減情

形）者。

二. 符合前點規定之營利事業，應於所得稅法第67條第

1項規定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期間內，檢

具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該管稽徵機關提出申

請。但其於辦理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期間開始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得適用前點規

定，免再提出申請：

（一）已依本部109年7月31日台財稅字第1090459

5840號令免辦理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

繳者。

（二）已依本部109年3月19日台財稅字第1090453

3690號令及110年6月3日台財稅字第11004

575510號令經核准延期或分期繳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特種

貨物及勞務稅稅額者。

（三）已依本部109年5月13日台財稅字第1090455

6490號令或110年6月25日台財稅字第110

04573290號令經核准退還營業稅溢付稅

額者。

三. 修正本部109年7月31日台財稅字第10904595840

號令第1點，刪除「（109年1月15日至110年6月30

日）」文字。

11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期間自110年9月1日

起至9月30日止（曆年制公司），營利事業原則上應按

109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半數為暫

繳稅額，或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以計算暫

繳稅額。

惟考量國內企業有因疫情影響營運及產生資金壓力之情

形，為減輕受影響營利事業繳納營所稅暫繳稅款之資金

調度壓力，財政部發布本令釋延續109年7月31日發布

令釋之租稅協助措施，核釋符合一定條件之營利事業，

仍可申請免辦理110年度營所稅暫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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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更正107年度未分配盈餘實質
投資金額有期限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為促進營利事業以盈餘進行實

質投資，提升國內投資動能，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23

條之3規定，營利事業自辦理107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起，因經營業務所需，於當年度盈

餘發生年度之次年起3年內，以該盈餘進行實質投資合

計達新臺幣100萬元，該投資金額於計算當年度未分配

盈餘時，得列為減除項目，免加徵5%營利事業所得

稅，如不及於辦理當年度結算申報時完成投資，亦可在

最後完成投資日起1年內申請更正申報。

該局說明，營利事業如以107年度盈餘投資興建或購置

供自行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軟硬體設備或技術，於

申報107度未分配盈餘後始完成投資之情形者，可於完

成投資之日起1年內，填報「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

之3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明細表」並檢附投資證明文

件，向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重行計算該年度未分

配盈餘，退還溢繳稅款。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甲公司109年5月29日辦理107年度

未分配盈餘申報，未列報依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3規

定實質投資減除金額，並自行繳納未分配盈餘加徵5%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550萬元，於110年6月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向該局申請更正實質投資減除金額計1億1千萬

元，經該局審理結果，甲公司係以107年度未分配盈餘

進行廠區擴建、購置生產用機器設備、儀器等，最後一

筆支出之投資日為109年11月1日，符合實質投資之範

圍、一定金額、投資日、申請更正期限等要件，重新核

定甲公司未分配盈餘應加徵稅額為0，退還溢繳稅款

550萬元。

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23條之3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之規

定，需符合107年度以後之盈餘，於該盈餘發生年之次

年起3年內完成業務所需之實質投資，且金額合計達一

百萬元等條件。若於盈餘申報後始完成符合條件之投

資，應注意，須在最後1筆投資日起算1年內，向稽徵機

關申請更正退還溢繳稅款，以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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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如不論員工有無加班

及加班時數多寡，一律按月定額給付之加班費，屬對員

工的薪資津貼，應併同當月的薪資所得扣繳。

該局指出，營利事業給付薪資給員工，屬於所得稅法

第88條規定應扣繳的所得，須由該營利事業之負責人

（即扣繳義務人）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規定辦理扣繳；

又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第4款本文規定，薪資

收入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

及各種補助費，另依財政部69年6月12日台財稅第

34657號函規定，員工因業務需要，於平時工作時間以

外延長工作時間支領之加班費，如未超過勞動基準法第

32條規定之標準者，可適用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

類第4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並免予扣繳。惟如不

論有無加班及加班時數多寡，一律按月定額給付者，則

屬同條款規定之津貼，應併同薪資所得辦理扣繳，並列

入該員工之薪資所得。

該局舉例說明，A公司107年度與甲君約定每月薪資

100,000元，及按月額外給付加班費25,000元，惟A公

司僅以甲君月薪100,000元扣繳稅款。經該局查核發

現，A公司不論甲君每月加班時數多寡，均併同當月薪

資定額給付其加班費25,000元，該局遂依前揭法令規

定，核認A公司之負責人（即扣繳義務人）未依規定辦

理扣繳，除限期責令補繳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

外，並按所得稅法第114條規定處以罰鍰。

按月定額給付之加班費屬薪資津貼，
應併同薪資所得扣繳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0年8月17日

公司僱用人員因業務需要，逾時工作所支領之加班費，

如未超過勞基法規定標準者，可免納所得稅，扣繳義務

人並得免予扣繳。惟以加班費之名目發給之按月定額給

付，性質上仍屬應稅之津貼，不適用免稅規定，應併同

薪資所得扣繳，故扣繳義務人宜留意相關法令規定，以

免短漏報扣繳而受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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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捐贈體育運動支出符合
一定條件，可不受金額限制！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為鼓勵民間企業參與運動產

業，創造更多的「臺灣之光」，營利事業捐贈符合「運

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條規定之運動發展事項之支

出，可以全額列為費用，享有無上限金額租稅優惠。

該局說明，依前開規定，營利事業合於下列之捐贈，

得依所得稅法第36條第1款規定以費用列支，不受金

額限制：

一. 捐贈經政府登記有案之體育團體。

二. 培養支援運動團隊或運動員。

三. 推行事業單位本身員工體育活動。

四. 捐贈政府機關及各級學校興設運動場館設施或運動

器材用品。

五. 購買於國內所舉辦運動賽事門票，並經由學校或非

營利性之團體捐贈學生或弱勢團體。

營利事業捐贈上開體育運動發展事項支出，應注意須依

「營利事業捐贈體育運動發展事項費用列支實施辦法」

及「教育部體育署辦理營利事業捐贈體育運動發展事項

費用列支證明申請及審核作業要點」等規定，取得相關

證明文件及支出憑證；此外，如果是贊助「培養支援運

動員」或「購買於國內所舉辦運動賽事門票，並經由學

校或非營利性質之團體捐贈學生或弱勢團體」，應於各

該捐贈支出會計年度終了後1個月內，向教育部體育署

申請核發捐贈證明文件，並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及檢附捐贈證明書、支

出憑證及相關資料，由營利事業所在地之稅捐機關核定

其捐贈金額。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10年8月17日

所得稅法第36條就營利事業之捐贈得列為當年度費用或

損失之限額有所規範，其中對合於所得稅法第11條第4

項規定之機關、團體之捐贈，以不超過所得額10%為

限；對於協助國防建設、慰勞軍隊、各級政府之捐贈，

及經財政部專案核准之捐贈，則不受金額限制。而符合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6條規定對運動發展事項之捐

贈，即屬於前述經財政部專案核准之捐贈性質，故可按

全額認列為費用，其立意在於鼓勵營利事業參與運動產

業之發展，惟應注意需取得足資證明捐贈之文件，俾利

稅捐機關之核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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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人購買員工使用之防疫物資其
進項稅額准予扣抵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因應新冠肺炎（COVID-

19）疫情，企業為保障員工健康及維持企業營運，採

購防疫物資供全體員工使用，其所取得進貨發票之進

項稅額，可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

稱營業稅法）第15條規定，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

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營業人基於維護員工健康及維持企業正常營運所需，

購買快篩試劑、手套、防護罩、口罩、額溫槍及消毒

酒精等各項防疫物資，因防疫物資係放置於營業場所

供全體員工使用，不是只有特定員工可以使用，非屬

同法第19條第1項第4款規定酬勞員工性質，核屬供本

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貨物，故其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

進貨憑證可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該局舉例說明，A大型購物中心，為了維護客戶及員

工安全，規定於賣場上班之員工，均需配戴防護罩及

口罩，於110年5月間向B公司購買新臺幣（下同）10

萬元的防護罩及口罩等防疫物資供員工使用，因其所

購買之防疫物資，未限定特定人員使用，且係為維護

員工健康及維持企業正常營運所需，A公司於同年申

報當期營業稅時，所支付予B公司5千元之進項稅額，

可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0年8月13日

財政部75年10月3日台財稅第7567454號釋令曾規定，

營業人購買放置於營業場所供全體員工使用之衛生紙、

香皂、消費用品用具、茶葉等物品，其進項稅額可准予

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而近期企業為因應Covid-19疫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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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金收入無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
規定之適用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

事業（下稱外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國際

運輸、承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等

業務，成本費用分攤計算困難者，其取得之報酬得向財

政部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其經核准

者，國際運輸業務按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業收入之

10%，其餘業務按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業收入之15%

為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惟該收入中如有屬

權利金性質者，不適用前述規定計算所得額。

該局指出，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行業類型

為外國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承包營建工

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等4種。舉例說明，

外國營利事業A公司與我國營利事業甲公司簽訂加盟合

約，包含商標使用授權費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及

人員訓練費用500萬元。其中人員訓練費用500萬元屬

技術服務報酬可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計算所

得額；而商標使用授權費1,000萬元屬權利金收入則無

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應依規定之扣繳稅

率扣繳稅款。

該局說明，依「外國營利事業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二十

五條第一項規定計算所得額案件審查原則」第7點規

定，「技術服務」之範圍包括規劃、設計、安裝、檢

測、維修、試車、諮詢、顧問、審核、監督、認證、

人員訓練等服務型態。而同原則第6點規定，所稱「權

利金」則係指提供營業權、著作權、專利權、商標

權、事業名稱、品牌名稱、設計或模型、計畫、秘密

方法、營業秘密，或有關工業、商業或科學經驗之資

訊或專門知識、各種特許權利、行銷網路、客戶資料

及其他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供他人使用之報酬，二

者所得屬性有別。

財政部台北國稅局110年8月3日

權利金與服務費最大區別在於，權利金已透過法律上之

註冊登記或事實上之書面記載予以「固著化」，故不需

再次以提供勞務之形式，即能重複提供他人使；而服務

費用則需重複以自身之勞力與智慧來親身施作，方能由

他人領受。因二者之所得屬性有別，故台灣公司於支付

外國公司費用時所能適用之扣繳節稅方式亦有差異。

服務費之扣繳節稅方式有，主張非來源所得、申請適用

所得稅法第25條優惠稅率、申請租稅協定營業利潤免

稅、申請貢獻度認定及成本費用減除等方式，其節稅種

類較多。而權利金之扣繳節稅方式一般而言僅有適用租

稅協定上限稅率，及申請所得稅法4條21款權利金免稅

等2種，其種類較少。因以上各種申請之條件、節稅效

益、應檢附之文件及稽徵機關審查重點均有不同，故建

議可徵詢稅務專家意見及協助。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September 202113 財政稅務要聞



©  2021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September 2021

稅務行事曆



©  2021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September 2021

©  2021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2021年9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9月1日 9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9月1日 9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9月1日 9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9月1日 9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9月1日 9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9月1日 9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9月1日 9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9月1日 9月30日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 營利事業所得稅

9月22日止 地價稅減免、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申請截止日 地價稅



©  2021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September 2021

2021年10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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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0月1日 10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第三季（7-9月）之進項憑

證，以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10月1日 10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娱樂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0月1日 10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0月1日 10月31日 營業用下期汽車使用牌照稅開徵繳納 使用牌照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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